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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为关联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投资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晟新材”）使用

自有资金 1,530 万元人民币，与杨生哲、镇江天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晟投资基金”）共同设立江苏天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天晟环境”），从事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推广、

污染水土修复工程、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境规划、咨询与设计，仪器药剂的研

发与销售等环保产品的经销和施工总承包业务。天晟环境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

由天晟新材出资 1,530 万元，占比 51%股权，杨生哲出资 1,020 万元，占比 34%

股权，天晟投资基金出资 450 万元，占比 15%股权。 

2、因杨生哲为天晟新材 5%以上股东杨志峰之子，天晟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为杨生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杨生哲、天晟投资基金均与天晟新材存在关

联关系。 

 3、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杨生哲：男，研发工程师，江苏南京人，生于 1988 年 7 月，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攻读硕士研究生，曾获得国家路桥奖学金。

其擅长生物基可降解的研发工作，采用注射成型工艺合成并表征聚乳酸及大豆蛋

白共混物，深入研究其生物降解性能并成功应用于美国农业部可持续利用特种作

物项目。 

2、镇江天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镇江天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7 日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生哲 

主要经营场所： 镇江句容市宝华镇仙林东路 16 号双创大厦 0902 号 

主营业务：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天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地：江苏句容 

3、法定代表人：朱文浩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推广、污染水土修复工程、固体废物污染

治理、环境规划、咨询与设计，仪器药剂的研发与销售等环保产品的经销和施工

总承包业务。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准信息为准）。  



7、持股比例：天晟新材出资 1,530 万元，占 51%股权，杨生哲出资 1,020

万元，占 34%股权，天晟投资基金出资 450 万元，占 15%股权。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天晟新材出资 1,530 万元，

占 51%股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杨生哲出资 1,020 万元，占 34%股权；天晟

投资基金出资 450 万元，占 15%股权；上述出资金额首期出资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其余三年内缴足。 

 

2、公司治理结构  

控股子公司的组织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与经营班子等组成。董事会

由 3 人组成，其中天晟新材提名 2 人担任董事，其他股东提名 1 人担任董事，董

事长由董事会选举天晟新材提名的董事担任；设监事 2 名，由天晟新材和其他股

东各推荐 1 人担任；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本次投资完成后，控股子公司的财务

负责人由董事会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担任。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是基于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及水土修复行业的发

展趋势，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有助于天晟新材

快速进入水土修复等环保行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投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存在以下风险： 

第一、行业发展尚不成熟的风险 

（1）商业模式不清晰，尤其是农业土壤修复领域。商业模式的缺乏已成为

影响修复市场发展的最大瓶颈，现阶段，修复的价值以及污染对资产的影响难以

定量评估。 

（2）土壤修复资金需求很大，目前过度依赖政府，资金到位程度有限，也

制约产业发展。 



（3）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仍需完善，技术储备较为欠缺。 

（4）规模企业量太少，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企业不超过 20 家，其中大部分是

房地产企业，甚至是拆迁公司，根本不具备土壤修复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人才储

备，致使行业企业的工程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 

由于上述的原因，导致目前市场混乱，市场竞争不规范、技术标准不统一等

现象有待进一步引导和梳理。 

第二、现有技术跟不上市场需求的风险 

目前我国土壤修复的技术主要包括挖掘+热脱附、挖掘+固化稳定化及填埋、

挖掘+水泥窑处置，甚至包括最原始的挖掘+转移，这一方法对土壤污染并没有

实质性的去除，与欧美相比，我国的土壤修复技术有待丰富和提高。 

第三、人力资源风险  

高素质的营销、技术和管理人才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举足轻重。伴随着水土修

复行业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水土修复相关营销、技术和管理

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公司面临有效招募和吸引人才的风险。如果在对人

才激励机制的建立、实施等方面的措施不能尽快完善，将会影响到人才的积极性、

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人才流失，从而给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本次投资对公司未来三年业绩的影响 

预计控股子公司设立后，2016-2018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000万元，15,000

万元，25,000万元，预计三年后的净利润可达3,500万元。 

 

六、 最近十二个月内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最近十二个月内天晟新材未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以

下同意的独立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关联方杨生哲、天晟投资基金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天晟环境（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等环境治理方面进行市场开发和拓展，利用先进的



经营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技术，为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收益。本次关联交易已

经前期详尽调研论证，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未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坏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杨生哲、天晟投资基金共同出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  

 

八、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此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九、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其他深交所要求的文件。 

 

特此公告。 

 

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